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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,3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392%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,549,677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80.0908%；反对 860,4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.1474%；

弃权 270,5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,3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4.7618%。

2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<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>及摘要的议案》。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12,014,794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0574%；

反对 841,4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441%；弃权 224,40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984%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,614,777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81.2368%；反对 841,4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129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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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972%。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,512,077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79.4289%；反对 945,57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.6455%；

弃权 223,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 3.9256%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的陆维森律师、陈特律师参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

《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

之法律意见书》，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、会

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序、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；

2、《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

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》；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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